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溧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
溧政办发〔2020〕9号 

 

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

《在溧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制造业 

和普惠金融发展评价激励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镇人民政府，江苏中关村科技产业园、天目湖旅游度假区、溧

阳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市各委办局、直属企事业单位： 

《在溧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制造业和普惠金融发展评价激

励办法》已经市政府第32次常务会议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

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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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溧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2020年3月19日 

    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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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溧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制造业 

和普惠金融发展评价激励办法 

 

为鼓励和引导在溧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对制造业和普惠金

融的支持力度，降低融资成本，优化金融服务，促进我市经济高

质量发展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考核评价对象 

在我市设立分支机构的银行业金融机构。 

二、考核评价办法 

考核评价项目由制造业贷款贡献、普惠型金融重点领域贷款

贡献、制造业企业“首贷户”扩户贡献、贷存比贡献、降低融资

成本贡献和支持配合政府工作六部分构成，实行评分制。 

（一）制造业贷款贡献（基本分50分） 

1．存量贷款（基本分30分）。各行制造业存量贷款得分=

年末各行制造业贷款余额/年末全辖制造业贷款余额×基本分。 

2．增量贷款（基本分20分）。各行制造业增量贷款得分=

年末各行新增制造业贷款数/年末全辖新增制造业贷款数×基本分。 

该项基础数据由人行溧阳支行负责统计（统计口径：制造业

贷款数据不含票据融资）。 

（二）普惠型金融重点领域贷款贡献（基本分30分） 

普惠型金融重点领域贷款是指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（单户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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贷款1000万元及以下的小微企业法人贷款和个人经营性贷款）和

普惠型涉农贷款（单户总贷款500万元及以下的农户经营性贷款

和单户总贷款1000万元及以下的涉农小微企业法人贷款、农村集

体经济组织贷款、农民专业合作社贷款）。 

各行普惠型金融重点领域贷款贡献得分=年末各行新增普惠

型金融重点领域贷款数/年末全辖新增普惠型金融重点领域贷款

数×基本分。 

该项基础数据由人行溧阳支行负责统计。 

（三）制造业企业“首贷户”扩户贡献（基本分10分） 

制造业企业“首贷户”是指三年内首次在合作银行贷款的制

造业企业。制造业企业“首贷户”扩户得分=年末各行新增制造

业企业“首贷户”户数/年末全辖新增制造业企业“首贷户”户

数×基本分。 

该项基础数据由人行溧阳支行负责统计。 

（四）贷存比贡献（基本分10分） 

贷存比封顶按150%计算，新增贷存比和余额贷存比基本分

各5分。 

各行新增（余额）贷存比得分=年末各行新增（余额）贷存

比超出全辖平均新增（余额）贷存比部分×基本分。 

该项基础数据由人行溧阳支行负责统计。 

（五）降低融资成本贡献 

对前10名表内贷款成本较低的银行进行奖励，并根据名次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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浮其制造业贷款贡献、制造业企业“首贷户”扩户贡献、普惠型

金融重点领域贷款贡献和贷存比贡献这四项总得分。其中：排名

前两位的四项总得分上浮20%；排名第三至五位的四项总得分上

浮15%；排名第六至十位的四项总得分上浮10%。 

该项基础数据由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、财政局、人行溧阳

支行共同对贷款企业（制造业企业和农业企业）开展抽样调查来

确定。 

（六）支持配合政府工作 

市政府对银行机构在支持地方经济发展或化解地方金融风

险方面的配合政府开展工作情况（包括执行市政府有关会议纪

要、落实防范金融风险措施等）进行定性评价，定性评价为不配

合的则取消其考核资格。 

三、激励措施 

（一）存贷挂钩 

本办法评价结果作为财政性资金存贷挂钩的直接依据，市财

政局根据各银行机构评价得分分配财政性存款，即银行机构应得

存款数=该银行机构得分/全辖银行机构得分之和×财政性存款额度。 

（二）专项奖励 

1．根据评价得分情况，市财政局安排专项奖励资金对银行

业金融机构进行奖励。 

2．围绕支持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投放新增户数、新增金

额、服务质量等方面，全市评选30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优秀客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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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理并进行奖励，奖金从专项奖励资金中列支。评选工作由人行

溧阳支行负责。  

四、其他事项 

（一）成立由市政府分管金融副市长为组长、市地方金融监

督管理局、财政局、人行溧阳支行为成员单位的市金融目标评价

考核领导小组，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市地方金融监

督管理局，负责组织开展金融目标评价考核工作。 

（二）各银行机构报送的各类评价考核数据必须真实、准确、

完整，如有弄虚作假情况取消其评价考核资格。 

（三）本办法由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、财政局和人行溧阳

支行负责解释，自发文之日起施行。《市政府办公室关于调整

〈在溧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我市经济发展评价激励办法〉的通

知》（溧政办发〔2018〕43号）同时废止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抄  送：市委各部委办局，市人大办、政协办，市法院、检察院， 

市人武部。 

  溧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3月19日印发   


